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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商务局获
悉，第二批 2025年“惠购湖北”零售餐
饮消费券将于 1月 11日发放。

据悉，2025年“惠购湖北”零售餐
饮消费券总金额 1亿元，分为零售券、
餐饮券两种类型，在全省范围内分多
批次发放，每批次发放有效期为 10个
自然日。

其中，第一批消费券已于 2024年
12月 28日 10:30发放，有效期截止到
2025年 1月 6日 24:00；第二批将于 1月
11日 10:30发放，有效期截止到 1月 20
日 24:00；第三批将于 1 月 26 日 10:30
发放，有效期截止到 2月 4日 24:00。

零售券包括 50元、100元、150元
三种面额，分为线上零售券和线下零售
券。线上零售券领取平台为唯品会；线

下零售券领取平台为支付宝、云闪付。
餐饮券包括 25元、50元、100元三种面
额，全部为线下券，仅限使用于线下实
体餐饮门店（不含外卖），发放平台为支
付宝、云闪付、美团、抖音。

扣除平台、商家等各类优惠后的单
笔消费金额，必须达到消费券面额 4倍
及以上方能使用消费券。即零售券消
费满 200 元减 50 元，消费满 400 元减
100元，消费满 600元减 150元；餐饮券
消费满 100元减 25元，消费满 200元减
50元，消费满 400元减 100元。

消费券如何领取？记者了解到，活
动期间，消费者根据手机GPS定位所在
市州区域，即可通过本人手机在指定服
务平台应用程序抢领消费券。每批次
消费券发放时，消费者可同时在所有服
务平台抢券，但在同一平台只能领取一
张消费券。

今日是腊八节。昨日，我市城区各
大超市内，腊八米等腊八粥食材热销。
除了传统的腊八米外，不少市民还根据

自家饮食习惯选择腊八粥的配料，配出
个性化的腊八粥。

图/记者 潘世新

本报讯 2025年春节即将来临，民
生消费进入传统旺季。市市场监管局
近日发布消费提醒，针对春节团年饭等
聚餐消费，提醒消费者科学、理性、绿色
消费。

优选资质良好商家就餐。在外就
餐或订餐应选择持有合法有效《食品经
营许可证》，量化评定等级为A、B，卫生
条件好的餐饮单位，切勿订购来历不明
的外卖食品。大量订购餐食作为集体
用餐时，应向持有集体用餐配送资质的
单位订购。

自制菜肴防范安全风险。家庭聚
餐聚会自制菜肴要确保易腐食品原料
和熟食制品能够在冷藏条件下储存；制
作的餐食应在完成后 2小时安全时限内
食用，切勿长时间常温存放；制作食品
时不要滥用食品添加剂。

食材选择注意安全营养。不食用
来历不明食品和变质、外包装标识不全
或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不吃违禁食

品，少吃或不吃生食水产品，慎食冷荤
凉菜、四季豆、野生菌等高风险食品；尽
量不选择不常食用或易过敏的食物，老
幼孕弱人群尤其应该注意；多食富含纤
维素、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等清淡
健康食品，不暴饮暴食，荤素搭配、均衡
膳食。

倡导节俭文明消费风尚。春节聚餐
应树立正确消费观，按需点餐、文明理性
消费，提倡使用公筷公勺或分餐制等，文
明用餐，做到不浪费、不攀比、不炫耀，坚
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依法理性维护自身权益。就餐消
费要主动索取票据凭证并妥善保管。
如食用食品后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停
止食用可疑食物，尽快就近就医，并保
存好可疑食物样品及消费凭证、就诊记
录等相关证据。发生消费纠纷，可及时
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的，消费者可登
录全国 12315 平台、12315 手机 App、
12315微信小程序、315和解平台小程
序或拨打电话 12315、12345进行投诉
或举报，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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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零售券、餐饮券两种类型

■记者 周仑

我市发布春节团年饭消费提醒

理性消费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记者 张婧

腊八米热销腊八米热销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武当
年·和天下”花灯游园活动将于 1月
22日武当山玉虚宫启幕。

昨日，记者在玉虚宫看到，工
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布置花灯
游园。一条条彩灯悬挂在空中，与
古色古香的建筑相映成趣，营造出
浓厚的节日氛围。

“目前花灯的生产制作已全
部完成，正处于最后安装调试阶
段，预计 1 月 13 日所有花灯安装

完毕。”活动承办方——十堰太和
武当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小龙说，除了令人期待的花灯
展，还精心打造美食街、祈福广
场、艺术打卡舞台以及主舞台表
演区域等多元板块，全方位满足游
客的需求，为新春佳节呈上一份文
旅大餐。

据悉，“武当年·和天下”花灯
游园活动把武当文化、道文化、中
国年俗文化与花灯艺术有机融
合，将打造一场集视觉享受、味觉
体验与文化感悟于一体的综合性
文化盛宴。

“武当年·和天下”

花灯游园活动将于22日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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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装扮的祈福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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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6日采价显示，与
上期相比，本期 23种商品 13涨 10
降，猪肉、蔬菜价格均小幅上涨。

本期，猪精瘦肉每 500 克均
价 18.28 元，较上期上涨 2.25%；
猪腿夹肉每 500克均价 14.95元，
较上期上涨 1.70%；猪排骨每 500
克 均 价 22.95 元 ，较 上 期 上 涨
1.34%。牛肉每 500克均价 29.25
元，较上期上涨 2.04%；羊肉每
500克均价 27.83元，较上期下降
0.18%。鸡蛋每 500 克均价 5.69
元，较上期上涨 8.61%。

本期蔬菜均价 2.20元，较上期
均价 2.18元上涨 0.92%。其中，大
白菜每 500克均价 0.90元，较上期
上涨 6.96%；小白菜每 500克均价
2.04元，较上期上涨 5.69%；包菜
每 500克均价 1.37元，较上期下降
0.78%；黄瓜每 500 克均价 2.89
元，较上期下降 2.26%；茄子每
500 克均价 3.60 元，较上期上涨

2.30%；西红柿每 500克均价 3.13
元，较上期下降 3.84%；青椒每
500 克均价 3.01 元，较上期上涨
0.84%；白萝卜每 500克均价 1.01
元，较上期上涨 7.99%；土豆每
500 克均价 1.81 元，较上期下降
0.91%。

鲫鱼每 500 克均价 11.20 元，
较上期下降 3.86%；草鱼每 500克
均 价 7.97 元 ，较 上 期 上 涨
6.41%。苹果每 500 克均价 5.83
元，较上期上涨 5.39%。干辣椒
每 500克均价 28.23元，较上期下
降 1.17%。

猪肉蔬菜价格均小幅上涨
■记者 王琪


